[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部门统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县直各有关部门：
　　现将《关于加强和规范部门统计工作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关于加强和规范部门统计工作的意见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关于加强和规范部门统计工作的意见
　　部门统计工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赋予各级各部门的职责,部门统计作为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部门统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部门统计工作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充分发挥统计信息咨询监督的整体功能，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实现政府综合统计工作和部门统计工作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现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部门统计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和规范部门统计工作势在必行
　　部门统计资料是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对政府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县部门统计着眼于服务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不仅为部门的管理提供了大量的统计信息, 也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还配合政府综合统计部门完成了大量国情国力调查和常规调查任务,对推进富民强县、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部门统计也存在着以下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部门统计职能弱化。部门统计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机构设立不健全，人员配备不足问题。
　　（二）部门统计职责不明。有些行业没有进行全行业统计，行业管理与统计分离，行业统计信息不完整。
　　（三）部门统计调查管理不规范。违反部门统计调查审批备案有关规定，擅自制发统计报表，统计指标重复交叉，重复调查，擅自组织调查，数出多门。
　　（四）依法统计意识不强，没有完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公布部门统计数据；人员配备不到位，没有按规定参加专业培训，无证上岗。
　　（五）部门统计标准不统一，部门统计与综合统计指标体系不衔接，统计信息无法交流，不能实现共享。
　　（六）部门统计信息网络与综合统计信息网络互不相联，不适应“信息网络化”发展形势，影响信息时效性，浪费资源。
　　因此，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部门统计，建立政府统计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建立新的政府统计体系，改进和完善部门统计，保证经济社会统计信息的完整体系，是当前政府统计体系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提高对部门统计工作的认识
　　随着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行业之间、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日趋紧密，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公众对统计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加，加强和改善部门统计已成必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内蒙古自治区统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各部门的统计机构或者统计负责人的主要职责，这为我们依法加强和改善部门统计提供了依据。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全面实施的需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特别是建立统一的社会、经济、科技统计指标总体系，核算、部门核算、会计核算相协调的核算体系，要求加强部门统计的协调配合。三是加强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的需要。统计作为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的基础，需要为党政领导和宏观调控部门提供大量的信息，包括宏观的、微观的、地区的、部门的等等，单凭统计部门一家的信息，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信息的需求，这就需要部门统计提供大量的统计信息，与政府统计互为补充，维护统计工作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三、强化组织领导，健全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本部门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统计机构，明确统计负责人，并配备统计工作人员。
　　（二）积极推进统计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统计工作人员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统计数据的质量，也决定着统计服务水平的高低。因此，要加大对部门统计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统计工作人员的知识和技能。要进一步规范统计从业资格，全面实行统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三）积极推进统计工作法制化。各部门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定期报表报送制度，要按时将统计报表报送同级政府统计机关核准。部门开展的统计调查，必须到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关进行审批备案。
　　四、分类指导，合理分工
　　统计工作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部门的工作性质，统计指标体系各不相同。因此，政府统计部门要对部门统计进行合理分工，分类管理，根据部门的不同特点，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要求，对部门统计工作提出如下分类管理意见。
　　第一，财政、金融、工商、税务和国有资产管理等综合性管理部门及铁路、邮电、保险等实行垂直领导、自成体系的部门，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建立严格的向统计部门报送有关财务统计和业务资料的制度。
　　第二、文化、教育、广播电影电视、卫生、体育、民政、司法、公安、计生和市政部门等基本上下自成体系，负有社会管理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统计属于基本的国情国力或第三产业统计，是国民经济核算不可缺少的资料。因此，可由政府统计部门布置综合性任务，有关部门负责统计调查，或由有关部门与统计部门联合布置，以部门为主实施。
　　第三、综合性业务主管部门，如人事、劳动、科技等部门，要区别不同情况予以管理，属宏观决策和管理所需的统计信息，基本国情国力的信息，由政府统计部门组织调查或部门统计与统计部门共同组织调查。除此之外，可由部门统计组织调查，但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接受统计部门的统一管理，不得与国家统计调查重复、矛盾。
　　附：部门统计报表制度

